附件1：

2009年度区县科普工作测评表(试行)
单    位：                            （加盖单位公章）；                所属区域：城区 □   郊区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项
	单位
	指标值

	工作基础
（20分）
	1.工作机制
（10分）
	（1）有区（县）领导具体分管科普工作
	有/无
	

	
	
	（2）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普工作
	次
	

	
	
	（3）区县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科普管理机构
	有/无
	

	
	
	（4）★制定科普事业5年发展规划
	有/无
	

	
	
	（5）制定科普年度计划
	有/无
	

	
	2.基础设施
（5分）
	（6）建设科普画廊等传统宣传载体
	个
	

	
	
	（7）建设电子科普触摸屏等数字宣传载体
	个
	

	
	
	（8）科普阵地在社区活动中心的覆盖率
	%
	

	
	3.经费投入
（5分）
	（9）年度区级财政科普专项经费
	万元
	

	
	
	（10）年度区级财政科普专项经费增加比例
	%
	

	
	
	（11）人均科普经费
	元
	

	
	
	（12）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
	万元
	

	工作内容
（32分）
	4.基地建设
（7分）
	（13）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数量及年度增加数量
	个
	

	
	
	（14）市级科普教育基地数量及年度增加数量
	个
	

	
	
	（15）区级科普教育基地数量及年度增加数量
	个
	

	
	5.队伍建设
（6分）
	（16）科普志愿者队伍在社区的覆盖率
	%
	

	
	
	（17）参加市科委举办的科普工作会议次数
	次
	

	
	
	（18）参加市科委组织的科普培训人次
	人次
	

	
	6.内容建设
（5分）
	（19）★创作科普作品（如科普书籍、剧目、多媒体作品等）数量
	部
	

	
	
	（20）制作科普展教具数量
	件
	

	
	7.活动举办
（10分）
	（21）★年度举办科普活动数量
	项
	

	
	
	（22）★参与和承办市级以上重大科普活动数量
	项
	

	
	8.资源共享
（4分）
	（23）区级科普网站数量
	个
	

	
	
	（24）区级科普网页数量
	个
	

	
	
	（25）与区域外单位开展科普交流活动数量
	次
	

	工作成效
（48分）
	9.示范效果
（36分）
	（26）市级科普示范社区（街道、镇）数量及年度新增数量
	个
	

	
	
	（27）区级科普示范居（村）委数量及年度新增数量
	个
	

	
	
	（28）区域内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情况（有无负面报道）
	有/无
	

	
	
	（29）★在区县范围开展科研计划、成果的科普化宣传次数
	次（项）
	

	
	
	（30）★在街道范围开展科研计划、成果的科普化宣传次数
	次（项）
	

	
	
	（31）★在居（村）委会范围开展科研计划、成果的科普化宣传次数
	次（项）
	

	
	
	（32）★开展科技应用性成果的示范应用与推广数量
	次（项）
	

	
	
	（33）配合教育部门制定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
	有/无
	

	
	
	（34）年度培养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明日之星等）数量（请注明市、区级）
	名
	

	
	
	（35）科学商店社区门店数量及年度新增数量
	个
	

	
	
	（36）科学商店门店服务质量（有无负面报道）
	有/无
	

	
	10.社会影响
（12分）
	（37）★区县科普管理部门获国家级奖励次数
	次
	

	
	
	（38）区县科普管理部门获市级奖励次数
	次
	

	
	
	（39）★国家级媒体报道本区科普工作次数
	次
	

	
	
	（40）市级媒体报道本区科普工作次数
	次
	

	
	
	（41）区级媒体报道本区科普工作次数
	次
	

	
	
	（42）向《上海科普工作动态》报送信息数量
	条
	

	
	
	（43）《上海科普工作动态》采用信息数量
	条
	

	创新特色
（20分）
	（500左右的文字说明，可另附页）


填表说明：

1、请在“指标值”一栏中的内容填入“有”、“无”或具体数字。
2、标“★”的指标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照片、复印件、光盘、总结等）。

3、若某项所填数据经核实与事实不符，则按该项指标的最大分值进行倒扣分处理。

4、“创新特色”为加分项（最高加分不超过20分），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填写。

附件2：

指标说明
本指标体系共包括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43个指标项，基本分100分，附加分20分。指标的具体含义及评分标准如下。

1、工作机制（10分）

（1）有区（县）领导具体分管科普工作（2分）

该指标满分为2分。区（县）委区（县）政府有领导分管科普工作的，记2分。

（2）区(县)委、区（县）政府分管领导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普工作的（2分）

召开1次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注：专题会议包括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等在内的与科普工作相关的会议。

（3）政府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科普管理机构（3分）

区（县）科委设有科普管理专门机构的，记3分。注：专门机构指科普科、科普办公室等。

（4）制定科普事业5年发展规划（2分）

区县制定有科普事业“十一五”规划的，记2分。

（5）制定科普工作年度计划（1分）

区县制定有科普工作年度计划的，记1分。

2、基础设施（5分）

（6）建设科普画廊等传统宣传载体（1分）

建有传统的科普画廊的，记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7）建设电子科普触摸屏等数字宣传载体（2分）
建有电子科普触摸屏等“数字科普”宣传载体的，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

（8）科普阵地在社区活动中心的覆盖率（2分）

在社区活动中心内建有科普活动阵地的，记1分；科普活动阵地在社区科普活动中心覆盖率达到50%以上的，记2分。注：科普活动阵地指在社区活动中心有固定场地、有科普书籍、报刊和影像资料等、并能定期组织科普活动、有明确标识的场所。

3、经费投入（5分）

（9）年度区级财政科普专项经费（1分）

区级财政设专项科普经费的，记1分。

（10）年度区级财政科普专项经费增加比例（1分）

当年科普经费比去年增加5%以上的，记1分。

（11）人均科普经费（2分）

人均科普经费达5元以上的，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

（12）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1分）

科普经费中有社会经费投入的，记1分。
4、基地建设（7分）

（13）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数量/年度增加数量（3分）

建有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的，记1分，建有2个以上的，记2分；年度有新增的，加1分。

（14）市级科普教育基地数量/年度增加数量（2分）

建有市级科普教育基地的，记1分；年度有新增的，加1分。
（15）区级科普教育基地数量（2分）

建有区级科普教育基地的，记1分；年度有新增的，加0.5分，累计加分不超过1分。
5、队伍建设（6分）

（16）科普志愿者队伍在社区的覆盖率（2分）
建有科普志愿者队伍的，记1分；科普志愿者在辖区内居（村）委会覆盖率超过50%的，加0.5分，累计加分不超过1分。注:科普志愿者是指正式加入过上海市志愿者协会的。
（17）参加市科委举办的科普工作会议次数（1分）

按通知要求，如期参加市科委举办的科普工作会议3次以上的，记1分。

（18）参加市科委举办的科普培训人次（3分）

按通知要求，参加市科委举办的科普培训活动的，以参加人次计算1人（次），记1分，累计不超过3分。
6、内容建设（5分）
（19）创作科普作品（如科普书籍、剧目、多媒体作品等）数量（3分）

有编印、制作科普类作品的，记2分；有正式出版或发表科普作品的，加1分。

（20）制作科普展教具数量（2分）

制作科普展教具在科普活动中使用的，记1分；展教具已获专利申请、进行一定规模推广或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加1分。

7、活动举办（10分）

（21）年度举办科普活动数量（5分）

当年举办一次区级大型科普活动（包括讲座、展览、竞赛、冬夏令营等），记1分，累计不超过5分。每次活动均需要有正式的活动通知、方案及总结材料（注：活动规模每次不低于80人）。

（22）参与和承办市级以上重大科普活动数量（5分）

参与和承办一次国家级科普活动的，记3分；一次上海市级科普活动（市科委、市其他委办局、市级社会团体交办）的，记2分；累计不超5分。

8、资源共享（4分）

（23）区级科普网站数量（2分）

区（县）建有科普网站的，记2分。注：科普网站应有独立的域名，并在信息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24）区级科普网页数量（1分）

区（县）建有科普网页的，记1分。

（25）与区域外单位开展科普交流活动情况（1分）

与区域外单位开展科普交流活动的，记1分。注：科普交流活动包括与兄弟区县、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国内外其他单位联合举办研讨会、知识竞赛、讲座及工作交流等。

9、示范效果（36分）

（26）市级科普示范社区（街道、镇）数量/年度新增数量（7分）

建有市级科普示范社区（街道、镇）的，记3分，累计不超过5分；当年创建数量比去年新增的，加2分。

（27）区级科普示范居委会（村）数量/年度新增数量（5分）

建有区级科普示范居委会（村）的，记2分；当年比去年新增一个加1分，累计不超过3分。

（28）区域内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及科普教育基地运行情况（5分）

重点考核协助做好区域内市级科普场馆和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有关情况。注：运行情况包括展品展项、开放天数、参观人次、经费配套、活动举办等方面，根据《上海专题性科普场馆管理办法》、《上海科普教育基地考核办法》等相关管理办法进行考核，满分为5分。有媒体负面报道的，记0分。
（29）在区县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普及化宣传次数（2分）

在区县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科普化宣传的，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注：科技成果包括国家和上海市各种推进经济发展与市民生活相关的科研课题产生的成果，宣传是指利用各种传媒手段向公众介绍、传播该项成果的原理、用途和使用方法等，应用是指实际使用该项成果。下同。
（30）在街道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普及化宣传次数（1分）
在街道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普及化宣传的，记1分。

（31）在居委会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普及化宣传次数（1分）

在居（村）委会范围开展科研成果的科普化宣传的，记1分。

（32）开展科技应用型成果的示范应用与推广数量（4分）

在辖区范围开展科技应用型成果的示范应用与推广的，记2分；推广2项成果以上的，加1分，累计不超过2分；实施科普能力建设市区联动项目的，加2分。

（33）配合教育部门制定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2分）
出台区（县）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和方案的，记2分。

（34）年度培养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明日之星等）数量（2分）

年度内获得有市级“明日科技之星”、“明日科技之星提名”、“科技希望之星”的，记1分，2名以上的加1分，累计不超过2分；年度获得有区级“明日科技之星”、“科技希望之星”的，记0.5分，2名以上的加0.5分，累计不超过2分。
（35）科学商店社区门店数量/年度新增数量（4分）

建有科学商店社区门店2个以上的，记2分；当年比去年新增一个的，加0.5分，累计不超过2分。

（36）科学商店社区门店服务质量（有无负面报道）（3分）

辖区内建有科学商店门店，根据《上海科学商店总店管理办法（试行）》，通过考核评估的，记2分，累计不超过3分。有媒体负面报道的记0分。
10、社会影响（12分）

（37）区县科普管理部门获得国家级奖励的次数（2分）

获得国家级奖励的，记2分。

（38）区县科普管理部门获得市级奖励的次数（2分）

获得市级奖励的，一次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注：须有获奖证书或相应证明材料。

（39）国家级媒体报道本区科普工作次数（2分）

得到国家级媒体正面报道的，记2分。注：媒体包括报纸、期刊、网站、电视、电台等。若为网络和纸媒报道，需提供报道刊登信息，包括原始网址、登报日期、登报所在版面和内容等。诸如电视此类多媒体报道，尽量提交光碟等电子资料。

（40）市级媒体报道本区科普工作次数（2分）

得到市级媒体正面报道的，记1分，累计不超过2分。
（41）区级媒体科普活动报道情况（1分）

得到区级媒体正面报道的，一次记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42）向《上海科普动态》报送信息数量（1分）

向《上海科普动态》报送5条科普信息的，记0.5分，累计不超过1分。
（43）《上海科普动态》采用信息数量（2分）

《上海科普动态》采用一条信息的，记0.5分，累计不超过2分。
PAGE  
4

